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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用對象： 
  （一）大陸地區專業人士（當事人因年滿六十歲行動不便或健康因素須專人照料 
     者，得申請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陪同來臺）。 
  （二）大陸地區科技人士申請來臺參與科技研究與大陸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 
     技藝人士來臺傳習核定停留期間逾六個月者，得申請配偶及十二歲以下之 
     子女同行來臺。 
  （三）大陸地區大眾傳播人士未滿十八歲者，得申請直系親屬一人陪同來臺。 
二、應備文件：（申請資料正本一份、影本二份） 
  （一）詳盡填寫旅行證申請書，並附最近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二）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大陸）、港澳通行證影本（港澳）或中共護照 
     影本（海外）一份（尚未領居民身分證者、以常住人口登記表影本替代） 
     。 
  （三）保證書。 
  （四）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五）團體名冊。 
  （六）邀請函影本。 
  （七）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文件（詳請查閱「法規查詢」1.應備具之申請文 
     件表規定）。 
  （八）邀請單位之立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或公會、協會）應附 
     立案或登記滿一年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年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 
     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九）第三地區再入境簽證或第三地區居留證或香港身分證影本。（申請人在大 
     陸、尚未取得第三地區再入境簽證者，於抵達香港後，持憑香港政府發給 
     之回港證件，向中華旅行社領取來臺旅行證正本）。 
  （十）證照費新台幣肆百元整及附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及住址。 
三、申請方式： 
  （一）大陸地區專業人士申請來臺從事專業活動，應於預定來臺之日二個月前依 
     下列方式提出申請： 
     １、在大陸地區者：由邀請單位代向入出境管理局申請。 
     ２、在第三地區者：由申請人向我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 
       授權機構申請，核轉入出境管理局辦理。但該地區尚無派駐機構者， 
       得由邀請單位代向入出境管理局申請。 



  （二）大陸地區大眾傳播人士申請來臺參觀訪問、採訪、拍片或製作節目，應於 
     預定來臺之日一個月前提出。但應因採訪特別需要者，不在此限。 
  （三）大陸地區經貿專業人士甲類且任職於跨國企業者，或為經貿專業人士丙類 
     、丁類或大陸地區科技人士從事產業科技活動申請來臺，得於預定來臺之 
     日十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其屬緊急情況者，得於預定來臺之日五個工作 
     天前提出申請；大陸地區科技人士來臺參與科技研究，或從事學術科技活 
     動，其提出申請之期間，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之。 
  （四）前項前段申請人，由第三地區提出申請時，應備具之文件，應另附具電子 
     檔。 
四、停留期間及注意事項： 
  （一）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之停留期間，自入境翌日起不得逾二個月，依活動 
     計畫詳實核認；停留期間屆滿得申請延期；總停留期間每年不得逾四個月 
     。 
  （二）大陸地區文教人士來臺講學及大眾傳播人士來臺參觀訪問、採訪、拍片 
     或製作節目，其停留期間不得逾六個月。但講學績效良好，繼續延長將產 
     生更大績效者，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得申請延期；總停留期間 
     不得逾一年。 
  （三）大陸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人士，停留期間不得逾一年。但傳習績 
     效良好，延長可產生更大績效，或延伸傳習計畫，以開創新傳習領域者， 
     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得申請延期，其期限不得逾一年；總停 
     留期間不得逾二年。 
  （四）大陸地區科技人士申請來臺參與科技研究者，停留期間不得逾一年。但研 
     究發展成果績效良好，繼績延長將產生更大績效，或延伸研究發展計畫， 
     以開創新研究領域者，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得申請延期；總停 
     留期間不得逾六年。 
五、延期方式： 
  申請人應於停留期間屆滿十日前備齊１.延期申請書２.旅行證３.流動人口登記聯 
  單４延期計畫書及行程表５.相關目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書（依前條第（二）（ 
  三）（四）項申請者）６.延期費新台幣貳佰元，逕向入出境管理局或入出境管 
  理局台中、高雄、花蓮服務處辦理（不受理郵寄申請）。但經許可停留期間在十 
  二日以下者，應於停留期間屆滿五日前提出申請。 
六、申請處所及查詢資訊：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聯絡資訊請洽移民署網站 
  ，請多加利用。 
  本署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署長信箱：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QA_index1.asp 
  電子郵件：boi@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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